
热线
本版主编：何 娟 版式策划：续理行 责任校对：绍 文

4
2022年9月15日

新报热线（草原全媒·北方新

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 8月26日

以来，本报先后以《网签 7 年 鹏

欣·金游城 3000 多户业主办不下

产权证》《鹏欣·金游城业主：房产

证和人防费能否“证费分离”》《市

民：有争议的人防费能否挡住产

权证办理？》为题，报道了 2013 年

鹏欣·金游城因呼和浩特市政府

优惠政策减免600多万元人防费，

2020年呼和浩特市人防办决定重

新收取这 600 多万元人防费，鹏

欣·金游城开发商呼和浩特鹏达

置业有限公司不服呼和浩特市人

防办的收费决定，诉诸法律，因人

防费用分歧导致3000多户业主的

产权证被搁置一事。

对此，部分读者致电本报反

映，呼和浩特市人防办在 2020 年

推翻呼和浩特市政府2013年已经

执行的优惠政策，重新收取600多

万元人防费，并以此阻止鹏欣·金

游城办理产权证，是否有损市民

和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赖？呼和

浩特市人防办此举有何政策法规

依据？对此，记者也曾前往呼和浩

特市人防办进行采访，在综合办

白姓负责人请示分管领导后，呼

和浩特市人防办的分管领导以人

防工程80%涉密为由，拒绝了记者

采访。

稿件刊发多日，呼和浩特市

人防办未对此进行任何回应和说

明。

9 月 13 日，针对市民提出的

“鹏欣·金游城有争议的人防费能

否挡住产权证办理？”这一问题，

记者专访了呼和浩特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主任杜英华。杜英华向记

者出示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非住宅

项目不动产登记有关问题的通

知》（呼政办字【2022】2号）文件。

杜英华告诉记者：“鹏欣·金

游城不动产登记问题已被归为历

史遗留非住宅项目不动产登记问

题。该通知第一条第五款明确，要

完成不动产登记，需缴清土地出

让收益和相关税费。第三条第一

款明确了不动产登记的总体流

程，其中包括市税务局、人防办、

自然资源局收取土地出让收益、

人防易地建设费、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等税费。”

“呼和浩特市遗留办在给我

们的关于鹏欣·金游城办理不动

产登记的文件中明确写道，鹏欣·

金游城人防义务未履行完毕。那

么，按照上述文件，鹏欣·金游城

显然在解决人防费分歧前，无法

完成不动产登记。”杜英华说。

按照《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非住宅

项目不动产登记有关问题的通

知》，解决鹏欣·金游城办理不动

产登记问题，必须要缴清人防费。

但呼和浩特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根据《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

于支持超高层建筑和大型商业项

目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认为他

们已在 2013 年缴清了人防费。呼

和浩特市人防办却认为，呼和浩

特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需要再

缴纳600多万元人防费，并给呼和

浩特市遗留办发函阻止鹏欣·金

游城办理不动产登记。2021年，新

城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撤销呼

和浩特市人防办的收费决定。当

年，呼和浩特市人防办又下发600

多万元的收费决定书。呼和浩特

鹏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又准备起

诉新的收费决定。纵观整个事件，

3000多户业主什么时候能拿上产

权证，还是个未知数。

长安福特呼和浩特瑞庆4S店：
王先生这款车尚无召回计划

新报热线（草原全媒·北方新报首席记者 王树天） 近日，本报以

《王先生：我的福特蒙迪欧轿车发动机又爆缸了》《王先生：长安福特呼和

浩特经销商要求我删稿》为题，报道了呼和浩特市王先生购买的2011款

福特蒙迪欧致胜轿车在质保期内出现行驶中发动机爆缸的情况，汽车在

4S店停放3个月沟通无果，最终无奈接受汽车经销商更换发动机中缸和

缸盖的“善意补偿”。然而，今年8月30日，王先生的汽车同一位置爆发同

一故障，发动机中缸第三缸活塞环断裂，导致行驶中发动机再次爆缸。

记者检索发现，关于2011款福特蒙迪欧致胜发动机爆缸问题，此前频

频被媒体报道。央广网在2014年曾以《蒙迪欧致胜现多起发动机爆缸事

故 厂家“默不作声”》为题，报道全国多位蒙迪欧致胜车主向《天天315》

节目投诉，他们购买的蒙迪欧致胜汽车在质保期内出现发动机爆缸故障。

对于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和记者检索发现的问题，9月13日上午，记者

来到长安福特呼和浩特瑞庆4S店（即呼和浩特瑞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了解情况。记者了解到，长安福特方面已经委托呼和浩特瑞庆4S店售后

服务部经理王金华了解王先生车辆的相关情况和对事件的处理诉求。

王金华告诉记者：“我们 4S 店是去年冬天成立的，王先生的车是在

2012年购买的，我们其实也没有服务过王先生，他之前是什么情况我们

也不了解。由于厂家安排，我给王先生打过一两次电话，他说中秋节后有

时间，会到店里来，我们详细聊，如果到时候他方便把车开过来，我们需

要做进一步检查，然后再和王先生沟通。”

王金华还表示：“对于王先生提出的‘要求厂家将车辆召回，消除安

全隐患，并保证不再出现相同故障’，至少目前我们没有接到长安福特关

于这款车的召回计划，个别的偶发情况不符合召回条件，长安福特肯定

不会召回，机械的东西它有故障什么的，平时任何一个厂商不能说100%

杜绝，只能说我们去了解这个车的情况，但是目前车主和车辆我确实没

有见到。也特别感谢《北方新报》对长安福特的关注，对我们经销商这一

块，也是一种督促和监督。”

北垣街将增加道路指示牌

新报热线（草原全媒·北方新报记者 刘 惠 实习生 魏晓雪） 9月

8日，本报刊发消息《这个路段跨越护栏横穿马路的行人为啥这么多？》，对北

垣街市民横穿马路、存在安全隐患、市民建议增加人行横道一事进行了报道。

报道刊发后，有500多名网友在本报官方抖音留言，吐槽他们在北垣街

通行时遇到的一些烦心事，除跨越护栏、横穿马路的行人较多外，还反映车辆

掉头口少、新护栏太低、护栏颜色与地面颜色相近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等问题。

网友“飞行者”说：“护栏颜色和路面颜色差不多，加上护栏太低，夜

间时影响驾驶员正常瞭望，不利于安全行驶。如果对向司机不关远光灯，

再有行人翻护栏，后果不堪设想。”网友“花儿”说：“白天还可以看到护

栏，晚上和下雨天看不清楚，很危险。”网友“sesame”说：“原来有好几个

掉头路口，现在就剩两个，怎一个堵字了得。”

连日来，针对网友们反映的这些问题，呼和浩特市接诉即办指挥中

心督办组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工作人员多次联系记者，并前往北垣街

进行调查、论证。9月12日，督办组的工作人员向记者答复称：北垣街这

条路没有红绿灯，类似于城市快速路。为了提高北垣街通行能力，在进行

改造时，掉头口和斑马线位置的设置都是经过前期调研论证后实施的。

经实地调研，如果增加掉头口和斑马线，将不利于通行。为确保通行安

全，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进行改进，对护栏加装反光标识，并增加道路指示

牌，交管部门将对跨护栏行为进行劝导。

不动产登记中心：
鹏欣·金游城办理不动产绕不开“人防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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